附件1
第59届北京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暨
北京学生金奥运动队承办学校田径运动会
竞赛规程
一、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市体育局
（二）执行单位：北京市少年宫

北京学生金奥运动队办公室
（三）承办单位：通州区教委
北京市运河中学
二、比赛时间
2021年10月29日、30日、31日
三、比赛地点
北京市运河中学（西校区）
四、参赛办法
（一）参赛方式

北京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以下简称“市运会”）以区组队报名参赛。全市16个区及燕山地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共18个参赛单位分A、B个组进行，具体分组如下：
A组：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门头沟区、房山区、燕山地区、经开区；
B组：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大兴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区、延庆区。
北京学生金奥运动队承办学校田径运动会（以下简称“金奥运动会”）以学校为单位报名参赛。所有承办田径项目的金奥运动队承办学校（含考察学校）均须参加本次比赛。
（二）报名人数
1.各区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若干。限报运动员48人，其中高中组、初中组各24人。各组别男、女报名人数不少于10人；金奥运动队承办及考察校（除区代表队外），各校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4人，运动员若干。
2.每项报名人数不限，每个运动员限报2个单项，可兼报接力，各组每区可报男、女接力各一队。凡报名超过规定的人数、项目，均以弃权论。
（三）报名办法
1.请各区代表队于10月11日（星期一）9:00至10月13日（星期三）16:00登陆网址：tybm.bjedu.cn进行网上报名，参赛学生必须以在籍的“教育ID号”完成报名（教育ID号由8位数字组成，可在本校学籍管理部门获取），报名流程参照系统首页的用户使用手册。
2.10月14日（星期四）9:00之后，各参赛区可登录网址tybm.bjedu.cn在系统中导出最终报名表（成功报名并通过市级审核的参赛数据）及《知情通知书》打印一式两份，加盖各区教委及医务部门公章，领队会时交至组委会。报名后不得更改，不按规程报名按不参赛处理。
3.比赛现场查验运动员参赛证。请于10月18日（星期一）9:00至10月20日（星期三）16:00登录“tybm.bjedu.cn”，下载学生参赛证。
4.金奥运动队承办及考察学校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5.凡报名参加市运会的金奥运动队运动员不另在金奥运动会上报名。网上报名时需在备注栏选择注明运动员所在学校（例：XXX、金奥、XXX学校）。

五、比赛组别与项目
（一）市运会及金奥运动会均设高中男女组、初中男女组。
（二）具体见分组设项表。金奥运动队承办及考察学校不包含接力项目。
（三）本届运动会不设标枪和全能项目。

六、参赛资格
（一）凡参赛运动员必须为有本市正式学籍的本区所属中学在校生，学籍必须与所报组别相符。
（二）市级运动学校（班）的学生，已办理调入专业队手续的学生，均不得报名参赛。
（三）凡参赛运动员必须品学兼优，身体健康，适合参与此项活动，且已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事故险，并在报名单上加盖医务部门公章方为有效。各区、各学校要严格把好运动员审查关，出现问题，后果自负。
七、比赛办法
（一）竞赛采用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最新田径规则。

（二）凡竞赛项目报名不足三人（或队）时，即取消该项目的比赛，由承办单位通知有关区、校改项。

（三）由于疫情原因，本届运动会竞赛项目均采取分组一枪决定名次。田赛远度项目每名运动员均为三次机会。

（四）比赛中运动员必须胸前、背后均佩戴号码布，跳高运动员可用一个号码。接力项目运动员服装必须统一，运动员胸前须应有区标志，背后佩戴号码，否则不准参加比赛。

（五）运动员号码为白布黑字，号码顺序按大会规定的号码系列执行。

（六）运动员必须在每项比赛前规定时间内到检录处点名，点名时须出示参赛证，身份证及学籍卡（照片）备查，点名后不得离队。

（七）报名的运动员必须参加比赛。凡因伤病不能参赛的运动员须在该项检录前30分钟向检录处提交请假条，凡不认真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将取消其后继项目和赛次的比赛资格。

（八）竞赛器材由大会统一准备。

八、奖励办法
（一）录取名次与计分方法

1.各单项录取前八名，按9、7、6、5、4、3、2、1记分，名次并列，平均记分。凡录取名次不足8名时，记分办法不变。接力项目分数加倍。

2.市运会团体总分A、B组分别录取高中组、初中组前六名（男、女团体总分合计），区团体总分前六名（初、高中组总分合计）。

3.金奥运动会按初高中分组比赛，按原A、B、C、D组分别录取团体总分前八名（男、女团体总分合计），校团体总分分别录取前八名（四个组别总分合计）。

4.如总分相等时，以破纪录多者列前，再相等则以第一名多者列前，以此类推。

5.打破市运会纪录者加9分计入区团体总分，金奥运动会不设破纪录加分。

6.凡报名参加市运会的金奥运动队运动员采取双排名积分方式计算。

（二）体育道德风尚奖
市运会设立体育道德风尚奖，金奥运动会不设此奖项。组委会成立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小组，并依据以下标准评选体育道德风尚奖单位。

1.服从大会安排，遵守大会纪律和要求，运动员按时参加比赛，尊重裁判、服从裁判。

2.不弄虚作假、不冒名顶替，运动员资格不出现任何问题。

3.各区及参赛学校对运动员进行赛前、赛中、赛后的安全教育，管理措施到位，杜绝安全事故发生。做好本休息区的环境卫生。

4.积极为大会提供新闻稿件，宣传本区教练员、运动员生动事迹。

5.各代表队按大会规定，统一参加运动会开、闭幕式。各领队按大会值班表准时参加颁奖。

（三）优秀教练员奖
1.市运会设优秀教练员，每区授予1—3名。

2.金奥运动会设优秀教练员奖，并按照学校奖牌榜或团体总分榜成绩，1—3名学校授予两名教练员，4—8名学校授予一名教练员。
九、仲裁及申诉
如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须在裁判长裁决后30分钟内交书面报告。如违反或不符合规定，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即取消该队员继续比赛的资格及全部成绩，同时该队员所在代表队的其他队员只能以个人资格参赛，并不再计取该区团体总分。
十、领队会时间和地点
2021年10月28日（星期四）14:00,地点待定。
十一、疫情防控相关要求
（一）比赛期间，所有进入比赛场地（田径场、与竞赛相关的检录区、赛后）人员需要进行体温检测、信息登记、实行“绿码”准入制。凡没有佩戴口罩、体温超过37.3度以上者不准进入比赛场地。

（二）除运动员在比赛期间外，所有进入比赛场地的人员必须全程科学佩戴口罩。场内禁止携带及食用食品，在不影响正常竞赛的同时减少非必要的接触和交谈。

（三）所有涉及比赛的人员自备防疫物资，包括一次性医用口罩、消毒湿巾等。自备比赛所需物资，包括比赛装备、衣物、水杯、毛巾等，禁止与他人共用。

十二、本规程其它未尽事宜以组委会通知为准。
附表1
分组设项表
	项  目
	男      子
	女      子

	
	高  中
	初  中
	高  中
	初  中

	100米
	●
	●
	●
	●

	200米
	●
	●
	●
	●

	400米
	●
	●
	●
	●

	800米
	●
	●
	●
	●

	1500米
	●
	●
	●
	●

	3000米
	———
	●
	●
	●

	5000米
	●
	———
	———
	———

	100米栏
	———
	———
	76.2cm,
8.5m，13m
	76.2cm，
8m，13m

	110米栏
	91.4cm, 9.14m,13.72m
	91.4cm,
8.7m, 13.72m
	———
	———

	300米栏
	———
	76.2cm,
35m,50m
	———
	76.2cm,
35m,50m

	400米栏
	84cm,
35m，45m
	———
	76.2cm,
35m，45m
	———

	4×100米接力
	●
	●
	●
	●

	4×400米接力
	●
	●
	●
	●

	跳  高
	●
	●
	●
	●

	跳  远
	●
	●
	●
	●

	三级跳远
	11m板
	11m板
	9m板
	9m板

	铅  球
	5kg
	4kg
	3kg
	3kg

	铁  饼
	1.5kg
	1kg
	1kg
	1kg

	标  枪
	———
	———
	———
	———

	七项全能
	———
	———
	———
	———

	五项全能
	———
	———
	———
	———

	四项全能
	———
	———
	———
	———

	项  数
	15
	15
	15
	15


附表2
跳高起跳高度及升高计划一览表
	组别
	起跳高度
	升        高        计          划

	男高
	1.60米
	5CMx3次
1.60米(1.75米
	4CMx4次
1.75(1.83(1.91米
	3CMx3次
1.91(2.00米
	2CM
2.00米(

	女高
	1.30米
	5CMx2次
1.30(1.40米
	4CMx5次
1.40(1.56(1.60米
	3CMx5次
1.60(1.75米
	2CM
1.75米(

	男初
	1.50米
	5CMx5次
1.50(1.75米
	4CMx2次
1.75(1.83米
	3CMx5次
1.83(1.98米
	2CM
1.98米(

	女初
	1.25米
	5CMx3次
1.25(1.40米
	4CMx4次
1.40(1.56米
	3CMx5次
1.56(1.71米
	2CM
1.71米(


附表3
号码序列
	区
	号 码 布 发 放 组 别 范 围

	
	高中组
	初中组

	东 城
	1-24
	25-48

	西 城
	101-124
	125-148

	朝 阳
	201-224
	225-248

	海 淀
	301-324
	325-348

	丰 台
	401-424
	425-448

	石景山
	501-524
	525-548

	门头沟
	601-624
	625-648

	房 山
	701-724
	725-748

	昌 平
	801-824
	825-848

	大 兴
	901-924
	925-948

	通 州
	1001-1024
	1025-1048

	顺 义
	1101-1124
	1125-1148

	平 谷
	1201-1224
	1225-1248

	怀 柔
	1301-1324
	1325-1348

	密 云
	1401-1424
	1425-1448

	延 庆
	1501-1524
	1525-1548

	燕 山
	1601-1624
	1625-1648

	经 开
	1701-1724
	1725-1748


- 2 -
- 3 -

